  湘女院教字 [2013]9号
关于印发《湖南女子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年度
报告编制发布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湖南女子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业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严格遵照执行。
 
湖南女子学院
二○一三年五月八日
主题词：本科教学质量  年度报告  编制发布  实施办法                  
湖南女子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2013年5月8日印发
（共印65份）

湖南女子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
编制发布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启动实施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13〕93号）精神，推动完善我校教学质量评估和监控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一、目的意义

1.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有利于学校开展自我评估、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认真总结教学工作经验与不足。

2.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有利于学校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回应社会关注，接受社会监督，听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人才培养过程，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有利于学校向社会宣传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展示学校风貌和教学成果。

二、主要内容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要求以学年度为单位编制，围绕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要素，既要反映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共性，又能充分反映我校自身的特点，展现我校本科教学的新思想、新政策、新措施、新成果。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应重点体现以下内容： 

1．本科教育基本情况。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及教学工作思路与理念，本科专业设置情况，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情况，生源质量情况等。

    2．师资与教学条件。包括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情况、生师比、本科课程主讲教师、教授承担本科课程情况，教学经费投入情况，教学用房、图书、设备、信息资源及其应用情况等。

    3．教学建设与改革。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等，特别是人才培养方案特点、开设课程门数及专业课程开设情况、课堂教学规模、实践教学、毕业论文(设计)以及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

    4．质量监控与保障。包括教学质量保障的政策、措施与体系建设，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的实施与管理，本科教学基本状态分析，新专业评估、参与国家专业评估与认证、国际评估情况等。

    5．学生学习效果。包括学生创新创业情况、参加学科竞赛获奖情况、参加省级以上统考及等级考试成绩情况、学生学习满意度、应届本科生毕业情况、学位授予情况、攻读研究生情况、就业情况、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等。

    6．教学工作特色。总结我校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特色和成功经验。

7．教学工作问题分析。针对影响教学质量的突出问题，分析主要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及建议。

三、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领导小组，负责全面领导和统筹编制发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编制发布的各项具体工作。

四、编制要求

1．在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编制中，应客观反映实际情况，杜绝与事实不符的内容，要求有必要的支撑数据（见附件）。为规范数据采集，年度报告数据采集时间统一截至上年度12月底。

2．对教学工作状态以写实为主，必要时进行简略分析，要求紧扣本科教学质量主题。突出教学改革亮点、成就和经验，准确把握存在的问题，全面展示本科人才培养状况和教学质量。

3．不回避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要求找准存在的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4．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内容要详略得当，可采用图表展示和文字表述相结合的方式。

5．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发布工作要制度化、规范化，发现问题，不断改进。
五、工作程序

1．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拟定年度工作方案，分解任务，明确要求。

2．相关职能部门完成支撑数据采集表的填报，各教学单位完成本部门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制，按要求上报。

3．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相关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提供的各类材料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处理，做好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

4．领导小组对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研究讨论，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根据相关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再报学校审定通过。

5．学校将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具函报送至省教育厅，并在本校网站上向社会发布。

六、附则

1．本办法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主要数据

1．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2． 教师数量及结构

3． 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

4． 生师比

5．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6． 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7． 生均图书

8． 数字资源

9．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

10．生均日常教学运行经费

11．本科专项教学经费

12．生均实验经费

13．生均实习经费

14．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1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

16．专业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17．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

18．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总课程数的比例

19．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20．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21．应届本科生就业率

22．体质测试达标率

23．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4．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5．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

注：

1．数据的计算方法参照《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通知》教发〔2004〕2 号文件。

2．第10项数据参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11〕2 号文件，是指学校开展普通本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仅指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302类) (不含教学专项拨款支出)，具体包括:  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考试考务费、手续费等)、印刷费、咨询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含体育维持费等)、劳务费、其他教学商品和服务支出(含学生活动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教学改革科研业务费、委托业务费等)。 取会计决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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